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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规制宗教活动的判例法研究

刘正峰

　　内容提要：与杨凤岗教授等人所认为的美国并无宗教管制不同，美国以判例法的形式建
立起了一整套管制宗教活动的规制规则，如：宗教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宗教活动不享有违法

豁免特权、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宗教活动决定权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法定

监护人享有被监护人强制教育转化权、邪教组织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负有精神伤害民事赔

偿责任，打击暴力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为不受联邦民事侵权规则管辖等。俄、法等国以宗教

制定法形式建立起管制宗教活动的宗教规制规则，将邪教民事侵权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扩

展到邪教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团体，较美国的宗教法律规制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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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岗教授将政府管制引入斯达克的宗教市场理论，以美国虽无宗教管制但宗教市场

依然健康和谐为依据，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她认为宗教当然具有道德教

化的功能，宗教市场具有淘汰邪教的自律调节功能，宗教管制才是邪教得以产生的制度原

因，反对政府依法实施的宗教管制，主张宗教市场应向包括邪教在内的各类宗教组织平等开

放。杨凤岗自由放任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其发表在美国《社会学

季刊》２００６年春季号的《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获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 ２００６年度
唯一杰出论文奖，该文的同名中文简写本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同名
中文全译本发表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４期。而实际上，中国、比
利时、法国、希腊、俄罗斯〔１〕和奥地利〔２〕等国对宗教活动都实行了必要的法律规制。杨凤

岗自由放任的宗教市场理论并不符合真实情况，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问题是美国真的没

有管制宗教活动的宗教规制法律制度吗？本文试做讨论。

一　宗教活动不得违反法律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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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最高法院１９４０年的肯特威尔诉康涅狄格州案（Ｃａｎｔｗｅｌｌｖ．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３〕和 １９４７年的埃

弗森诉教育委员会案（Ｅｖｅｒｓｏｎｖ．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４〕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适用范围

由联邦国会扩展于州，美国国会和州议会因此没有禁止宗教活动的宗教立法权。问题是宗

教活动能否违反法律，政府可否根据平等适用于各类主体的法律惩禁违法的宗教活动。宗

教活动自由如系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公民就可以宗教活动自由对抗法律，信教公民将享有

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美国法院通过对一系列涉及邪教案件的审理确立了宗教活动自由受

法律规制的宗教判例法规则，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实践自由”解释为“宗教实践

有限自由”，奠定了美国宗教判例法的基石。

宗教活动自由可否对抗法律的首例案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雷诺兹诉美国案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摩门教可能是第一个主张公民宗教活动自由可对抗法律的宗

教组织。摩门教早年倡导并实践一夫多妻制。〔５〕 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不同于伊斯兰教的

一夫多妻制，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不具有强制性，男子可以多妻，但并非必须多妻，而摩门教

早年规定一夫多妻是男子强制性的宗教义务，对它的违背会受到惩罚，在末世会受到诅咒。

这种一夫多妻制严重威胁了传统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多数美国人表示厌恶，公众的强烈抗议

促使议会在１８６２年通过了《莫雷尔法案》（ｔｈｅＭｏｒｒｉｌＡｃｔ），这是美国第一部旨在预防和惩罚

重婚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人如果尚有活着的妻子或丈夫，又与已婚或单身的第三人

结婚的，即是犯有重婚罪，应被判５００美元以下的罚金以及５年以下的监禁。”摩门教一夫多

妻制的教义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刑事法律规范因此发生冲突。部分摩门教徒以宪法的

宗教实践自由条款为根据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一夫多妻制的宗教信仰实践，民主法治国家的

法律受到宗教活动自由的挑战。１８７４年，摩门教教主杨百翰（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的秘书雷诺兹

决定主动挑战《莫雷尔法案》，理由是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宗教自由的规定。

雷诺兹被起诉重婚罪后，雷诺兹认为他的重婚实践是出于履行宗教义务，应该被宣告无罪。

地方法院没有接受雷诺兹的申诉，雷诺兹被判犯有重婚罪。雷诺兹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

邦最高法院于１８７９年１月６日做出终审裁判，雷诺兹被判入狱两年并处 ５００美元罚款。〔６〕

雷诺兹诉美国案提出的问题是“宗教自由能否作为实施犯罪的正当理由”。首席大法官威

特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使信仰自由成为无条件的绝对自由，但基于信仰

的宗教活动并非如此；国会虽然无权立法规范纯粹的思想，但有权立法规范违反社会义务或

破坏良好秩序的行为；法律虽不能干预纯粹的宗教信仰，但可以干预宗教信仰的实践。法院

承认宪法授予摩门教一系列宗教自由，但联邦最高法院也将婚姻合同与摩门教的宗教活动

做了对照，认为法律不能干涉宗教信仰和见解，但是可以干涉宗教活动。将宪法的公民宗教

自由权作宪法倾向于阻止立法机构尊重社会生活最重要特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婚姻是受

法律规制的民事合同，这样的法律可以决定婚姻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法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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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高于对抗婚姻法的宗教戒律，裁决摩门教实践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包括实践一夫多妻

制的自由。准许一夫多妻制将使公开声称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教义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事

实上产生每个市民成为管辖自己法律的立法者的效果。〔７〕 联邦最高法院其后在 １９４０年的

肯特威尔诉康涅狄格州案中重申了雷诺兹诉美国案宗教活动自由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则；明

确指出宪法的宗教条款包括两个概念———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第一个是绝对的，

第二个按照事物的限制不是绝对的，为了保护社会，宗教活动应该受到法律约束。”〔８〕

二　宗教活动不享有违法豁免特权

雷诺兹诉美国案和肯特威尔诉康涅狄格州案确立了宗教活动自由应受法律必要规制的

规则，蕴含着一切宗教活动不得违反任何法律，宗教活动自由不享有违法豁免特权。然而实

践中美国不断发生新兴宗教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挑战雷诺兹案规则，主张宗教活动享

有违法豁免特权的法律诉讼。在这些诉讼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一度承认宗教活动的违

法豁免特权。法律应否为宗教活动提供违法豁免特权的首例案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１９６３年审理的谢波特诉弗纳案（Ｓｈｅｒｂｔｖ．Ｖｅｒｎｅｒ）。谢波特诉弗纳案确立了国家迫切利益测

试规则，蕴含了宗教活动的违法豁免特权。该规则规定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系因“国家的

迫切利益”要求，即使是法律也不能对个人的宗教活动自由进行限制。在 １９７２年的威斯康

辛州诉约德案中，门诺派基督徒主张子女只接受８年的初等教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门

诺派基督徒的宗教活动虽然违反了美国的 １２年义务教育法，但 １２年义务教育不构成国家

的迫切利益，判决门诺派基督徒胜诉。

国家迫切利益测试规则蕴含的宗教活动违法豁免特权严重威胁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为捍卫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美国政府不断以法律诉讼挑战之。在俄勒冈州人力资源部就

业处诉阿尔弗雷德·史密斯（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ｖ．Ｓｍｉｔｈ）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

国家迫切利益测试规则，确立了宗教活动平等适用法律，宗教活动不享有法律豁免特权，政

府有权依法规制宗教活动的规则。但规制宗教活动的法律受中立原则管辖，即它是对所有

人有效而非专门针对宗教活动，由此确立了美国的反邪教普通行为主义调整模式。该模式

的实质是平等对待各类主体，信教公民、不信教公民、宗教团体和非宗教团体适用同一行为

标准，适用于普通行为的规制同样适用于宗教活动，政府可根据平等适用于普通行为的法律

打击各类违法的宗教活动。俄勒冈州人力资源部就业处诉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案的原告是

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和盖仑·布莱克，二人是土著美国人教会的信徒。该教教义规定圣餐

仪式食用佩奥特碱。而俄勒冈州的法律禁止知道或故意持有管制物品，除非该药物是由执

业医生所开出的。俄勒冈州的法律将管制物品定义为《联邦管制物品法》附件 Ｉ到 Ｖ分类

列举的物品。附件１列举的物品包括一种从植物上提取的致幻剂“佩奥特碱”，违法持有附

件 Ｉ上的药物将构成 Ｂ级重罪。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和盖仑·布莱克原是一家私人毒品康

复机构的雇员，因在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圣餐仪式上食用佩奥特碱而被解雇。失业后，他们向

俄勒冈州人力资源部就业处申请失业救济。俄勒冈州人力资源部就业处认为他们不符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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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失业救济金的条件，因为他们是由于明知故犯的不当行为而被解雇。俄州上诉法院撤销

了就业处的决定，认为拒绝给与失业救济侵犯了他们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自由进行宗教活

动的权利。该案随后上诉到俄州最高法院，上诉申请人就业处认为拒绝给与失业救济是合

法的，因为依照俄勒冈州的法律被告使用佩奥特碱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然而俄勒冈州最

高法院则认为，被告使用佩奥特碱的行为属于犯罪与他们的宪法诉求没有关联，因为使被告

不能获得救济的渎职条款的目的不是要实施州的刑法，而是要维护救济基金财政的健全，该

目的不能正当化因拒绝给付救济金而施加给被告的宗教信仰负担。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院

裁决被告有权获得失业救济金。１９８７年，俄勒冈州就业处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就业处坚

持认为被告使用佩奥特碱的非法性与他们的宪法请求是相关联的。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俄

勒冈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把案件发回该院重审。俄勒冈州最高法院的重审判决坚持认为被

告因宗教原因食用佩奥特碱在俄州法律的禁止范围之内，该法没有为宗教仪式上的使用提

供豁免，但是这样的禁止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是无效的，因此州政府不能拒绝给与失业救济

金。俄州政府就业处又申请联邦最高法院发调卷令，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 ６比 ３的多数票

判决撤销俄勒冈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活动自由条款允许州政府

禁止在圣餐仪式上使用佩奥特碱，并因此允许州拒绝给与这样因使用管制药物而被解雇的

人提供失业救济。俄勒冈州人力资源部就业处诉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案由此废除了谢波特

诉弗纳案确立的蕴含宗教活动违法豁免特权的国家迫切利益测试规则，确立了任何宗教活

动都不得违反公共法律，宗教活动不享有违法豁免特权的宗教判例法规则。〔９〕

三　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宗教活动决定权受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

　　国际法规定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宗教活动享有决定权，如《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８条，该条规定：“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

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基于生育、收养或其他法定原

因，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可能是邪教信徒，邪教信徒因此对其监护的未成年人

的宗教信仰选择及其宗教活动享有决定权。邪教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和反政府的社

会危害，自杀、故意杀人、自残、故意伤害他人、拒绝现代医学医治和超越个人能力的捐献等

邪教信仰实践无疑会对邪教成员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如果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对

未成年人的宗教活动决定权不受必要限制，显然违背了监护制度旨在保障被监护人合法权

益的立法初衷。《儿童权利公约》第３条第１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

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第１８条第１款规定：“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

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

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两个条款因此确立

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宗教活动决定权因此受到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美国国会和州议会受制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判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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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限制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宗教活动决定权的宗教立法权，但通过涉及未

成年人宗教活动案件的审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

的宗教活动决定权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的宗教判例法规则。这一规则主要是

１９４４年的普林斯诉马萨诸塞州案（Ｐｒｉｎｃｅｖ．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和 １９６８年的华盛顿州耶和华见

证人诉金郡医院案（Ｊｅｈｏｖａｈ’ｓ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ｖ．Ｋ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所确

立的。

马萨诸塞州童工法禁止１２岁以下的未成年男孩和１８岁以下的未成年女孩在公共场所

销售文字作品或其他商品。案中，耶和华见证人成员普林斯是一个 ９岁小女孩的姑妈和监

护人，小女孩在姑妈陪同下在夜晚到市中心的公共街道分发宗教印刷品以募集宗教捐款。

案发后，普林斯拒不向政府披露小女孩的身份和年龄，明知故犯地违反童工刑事法。政府指

控普林斯构成犯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父母可以自己成为殉道者，但他们不能在孩子

成年前让孩子也成为殉道者，为了儿童的利益，法律可以对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

作必要限制。《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缔约国仔细检查父母和其他

法定监护人基于宗教控制儿童行为的规定，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不能以宗教理由拒绝接

受强制免疫，因为“实践宗教的自由并不包括使社会或儿童处于可能受传染疾病伤害、生病

或死亡的境地。”将规制童工的刑事法律适用于 ９岁女童的监护人，并非对宗教活动自由的

否定或克减。〔１０〕 普林斯诉马萨诸塞州案由此确立了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宗教活动决

定权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的宗教判例法规则。

普林斯诉马萨诸塞州案判决生效后，当耶和华见证人成员拒绝为孩子输血时，法院将该

案作为先例支持政府请求为信奉耶和华见证人的孩子提供必要的输血。虽然最高法院没有

审理过此种输血的争议，但它一贯维持下级法院允许非自愿输血的判决。１９６８年，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华盛顿州耶和华见证人诉金郡医院案时，认为州政府对几个儿童的输血

行为并未侵犯耶和华见证人的宗教权利，〔１１〕重申了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宗

教活动决定权受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的宗教判例法规则。

四　法定监护人享有被监护人强制教育转化权

邪教经常将未成年人作为传教和发展对象，如美国得克萨斯州 １９９３年的韦科庄园“大

卫教”８６人集体纵火自焚案中，１０岁以下的儿童有１７名；阿根廷警方１９９３年 ９月 １日在首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周围地区搜捕邪教团伙“上帝之子”的７个据点，救出年龄在 ４岁到 １８

岁之间的少年儿童３００余名；１９９９年１月３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来自美国的属于邪教团伙

“忧虑的基督徒”的１４名信徒，其中有６名儿童。〔１２〕 邪教对未成年人的控制，尤其是人身控

制，一方面侵犯了未成年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侵犯了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

子女的监护权。美国反邪教人士西奥多·帕特里克发明拯救邪教成员的强制教育转化程

序，强制教育转化程序包括抓住和转化两个步骤，抓住即强制教育转化机构（即反邪教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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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组织志愿人员和雇用一些“程序解除员”到街头甚至邪教团体中强行将邪教信徒带离

邪教场所，对这些被抓住的邪教成员实行关押、监禁，在关押、监禁期间，由“程序解除员”对

其进行教育感化工作，直到他蟠然醒悟。强制教育转化程序的目的是使前邪教成员放弃或

脱离邪教组织，信任家庭，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以重新获取家长或家庭的接受，但从法律角

度上讲，强制教育转化程序对邪教成员的“抓住”行为违背了邪教成员的意愿，是一种绑架。

深受邪教危害的美国父母为捍卫自己对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纷纷运用强制教育转化程序拯

救沦为邪教成员的子女，他们或自己采取强制手段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教育转化，或委托强制

教育转化机构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强制教育转化。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很多家庭成员通过人

身强制努力将他们的家人带回主流社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１８条第 ４款

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

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享有干涉未成年子女宗教

信仰选择的法定权力，未成年子女的强制教育转化未曾产生法律问题，问题是父母对成年子

女是否享有强制教育转化权，因为成年子女的强制教育转化程序可能产生一个非法监禁、诱

拐与压制宗教自由人权的法律问题。

为避免强制教育转化所涉及的法律诉讼风险，部分家长采用向法院申请邪教成年子女

成员监护令的诉讼策略，美国部分地方法院支持父母对邪教成年子女成员的强制教育转化

行为，如在１９７７年的朗福德遗产案（ｒｅ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Ｌａｎｇｆｏｒｄ）中，初审法院拒绝给邪教成年子女

任命监护人，但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１３〕但也有部分法院不支持父母享有这种

权利，这方面的判例如１９８２年的泰勒诉葛罗马丁案（Ｔａｙｌｏｒｖ．Ｇｉｌｍａｒｔｉｎ），美国联邦第十巡回

法院认为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对加入邪教的未成年子女、成年精神伤残子女享有强制教育转

化权，但对精神健康成年子女不享有强制教育转化权。为了统一父母对邪教成年子女是否

享有强制教育转化权的法律立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１９９９年的斯科特诉警惕邪教网络案

（Ｓｃｏｔｔｖ．Ｃｕｌｔ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将成年人的年龄界定在１８周岁，父母对成年子女强制教育

转化权的享有以成年子女精神伤残为限，自此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对加入邪教的未成年子女、

１８周岁以上成年精神伤残子女享有强制教育转化权的宗教判例法规则得到正式确立。

泰勒诉葛罗马丁案中的原告泰勒是一个２１岁的曾经遭遇车祸的成年人，他先后分多次

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圣母玛利亚玛丽神圣保护修道院”，父母不同意其加入该邪教组

织，便通过强制教育转化机构“思想自由基金会”以泰勒患有精神病为由向俄克拉荷马州联

邦地区法院申请了一个临时监护令，委托“思想自由基金会”对他实施强制教育转化。泰勒

被“思想自由基金会”的教育转化人员关押在一个汽车旅馆实施强制教育转化。泰勒后来

起诉“思想自由基金会”及其教育转化人员对他实施非法监禁、人身伤害和虐待。联邦第十

巡回法院认为原告精神健康，临时监护令无效，子女已经成年的父母不享有干涉成年子女的

宗教信仰选择权，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成年子女精神伤残，本案原告泰勒被强制教育转化机

构不当监禁，巡回法院支持根本性的宗教自由人权。〔１４〕 泰勒案确立了三个规则：其一，父母

和监护人享有干涉未成年子女宗教信仰选择的权力；其二，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享有干涉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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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伤残子女宗教信仰选择的权力；其三，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不享有干涉成年精神健康子女

宗教信仰选择的权力。斯科特诉警惕邪教网络案的原告是１８岁的斯科特，斯科特的母亲为

了使他脱离五旬节派统一国际教会，雇人将他软禁起来，进行“教育转化”说服工作。美国

最大的民间反邪教组织“警惕邪教网络”也参与了这个行动。斯科特的教育转化未能获得

成功，斯科特获得自由后将他母亲连同“警惕邪教网络”送上了被告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原告母亲和“警惕邪教网络”对年满 １８周岁原告的强制教育转化行为构成对人权的侵

犯，〔１５〕重申了泰勒案规则，即年满１８周岁的精神健康成年人享有不受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

人干涉的自主决定宗教信仰和自主决定宗教活动的权利。

五　邪教组织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负有
精神伤害民事赔偿责任　　　

　　邪教经常隐藏未成年人，切断其与家庭的联系，使未成年人脱离父母监护，给未成年人

和父母造成精神伤害，问题是邪教组织应否对精神受到伤害的未成年邪教成员及其父母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父母和受邪教损害的前邪教未成年成员纷纷运用民事侵权法追究邪教组

织的民事赔偿责任，法院通过这些案件的审理，尤其是 １９９２年的乔治诉克利须那崇拜国际

运动组织案（Ｇｅｏｒｇｅ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ｙｆｏｒＫｒｉｓｈｎａ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ｃ．）确立起邪教组织对

精神受到伤害的未成年邪教成员及其父母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宗教判例法规则。

乔治在只有１４周岁、尚未成年时加入“克利须那崇拜国际运动组织”，克利须那崇拜国

际运动组织将乔治隐藏起来以脱离父母的监护，切断其与家庭的联系。乔治离开克利须那

崇拜国际运动组织回家的第四个月，父亲死于心脏病发作。原告专家证人证明父亲失去女

儿遭受重大压力，努力从被告获得女儿，这些加速了父亲的病情。陪审团判决被告克利须那

崇拜国际运动组织对原告乔治及其母亲合计３２００万美元的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虽然赔偿

额度其后曾遭到调整，但这一判例表明邪教组织对精神受到伤害的未成年邪教成员及其父

母负有民事赔偿责任。

六　打击暴力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为
不受联邦民事侵权规则管辖

　　部分邪教具有反政府性，甚至以暴力抗拒政府，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政府负有依法打击反政府邪教的职责。打击暴力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动可能会导致邪

教成员的死伤，问题是政府在打击暴力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动中对邪教成员是否负有民事

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美国法院在审判中确立了政府对暴力抗拒政府的宗教活动的打击享

有自由裁量权，不受联邦民事侵权规则管辖的宗教判例法规则。

其首例案件是 ２０００年的安德拉德诉美国案（Ａｎｄｒａｄｅ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美国邪教大卫

教教主考雷什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庄园储存大量军火，１９９３年 ２月 ２８日，联邦烟酒与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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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人员为调查非法军火，准备搜查韦科庄园，大卫教派武装人员开火攻击联邦烟酒与火

器管理局的搜查人员。美国联邦调查局接手包围大卫教的韦科庄园，双方对峙 ５１日，期间

考雷什禁止山庄内的人离开。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９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动进攻，用坦克在大卫

教韦科庄园的墙上撞了一个窟窿，往里灌催泪瓦斯，企图把里面的人逼出来。大卫教徒在庄

园的圣殿放火，火势引发里面囤积的大量燃料和弹药爆炸，８６人葬身火海。韦科庄园事件

后，大卫教派的部分成员和家庭起诉政府，认为政府在韦科庄园搜捕行动中对他们未尽应尽

的注意义务，因此违反联邦民事侵权法，主张赔偿。法院认为，因为大卫教徒首先向政府开

火，政府在此情形下对行动享有裁量权，在此情形下没有责任保护其他涉案教徒，政府在暴

力抗拒政府行为的情形下通过限制宗教自由保护社会公共秩序是恰当的，惩罚以宗教名义

实施的违法行为是国家和政府享有的权力，这就是法院通过这些法律诉讼追求的价值目

标。〔１６〕 安德拉德诉美国案由此确立了打击暴力抗拒政府的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为不受联

邦民事侵权规则管辖的宗教判例法规则。

七　结　语

美国客观上存在大量规制宗教活动的宗教判例法规则，这些判例法规则是美国规范宗

教活动的重要法律资源，在反邪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这些宗教规制规则是法院而

非国会或州议会制定的，杨凤岗认为美国无宗教管制的论断〔１７〕因此不成立，美国的宗教活

动自由是受法律规制的有限自由。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教授等人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市场供需理论和竞争理

论应用到宗教领域，认为与商业经济和其他经济一样，宗教也可以构成一种经济，宗教经济

由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宗教活动构成，包括一个现在的或潜在的信徒“市场”，一个或多个吸

引或维持信徒的组织，以及这个（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１８〕 我们认为宗教既然也构成

一种与商业经济和其他经济一样的经济，宗教活动是否需要规范，以及需要何种规范就取决

于宗教市场有无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产品市场的自律调节功能既无法将假冒伪劣产品阻

挡在市场之外，也无法将假冒伪劣产品驱除出市场，市场准入法制是克服市场调节滞后性缺

陷的有效制度管道。宗教市场虽有如同产品市场的自律调节功能，但也有产品市场自身无

法克服的滞后性缺陷。邪教的客观存在表明宗教并不当然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宗教市场需

要宗教市场准入法制将邪教阻挡在宗教市场之外。邪教这一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会

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会千方百计地顽强生存，缺乏强制性是宗教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

陷，强制退出因此是克服宗教市场强制性缺乏缺陷的重要制度管道，遗憾的是受制于美国宪

法第一修正案，美国联邦国会和州议会不享有规范宗教活动的立法权，立法权的缺乏导致美

国既缺乏宗教市场准入立法，更缺乏宗教市场强制退出立法，这应该是美国沦落为“邪教王

国”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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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１９〕、比利时〔２０〕规定只有符合法律规定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的宗教和自称宗教

的团体方可获得官方宗教的法律地位，只有官方宗教团体享受税收豁免特权，其他宗教目的

团体不享受税收豁免特权，以之建立起宗教市场准入法制。俄罗斯 １９９７年的《良心和宗教

协会联邦法》比奥地利、比利时更前进一步，建立起具有强制性的宗教市场准入法制和宗教

市场强制退出法制，该法第６条第４款规定宗教组织的行为和目的如与法律相抵触时，不允

许它们建立和从事活动。〔２１〕 宗教市场强制退出法制集中体现在该法第 １４条，该条规定俄

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宗教组织登记机关以及地方自治管理机关可申请法院强制终止从事该

条禁止的１８种法定违法行为的宗教组织。法国 ２００１年反邪教法（即“阿布———比尔卡

法”）吸收了俄罗斯的宗教市场强制退出机制，该法规定凡被判犯有对人身或精神造成伤

害、利用邪术行医和非法售药、做欺骗性广告和从事走私活动等罪行的邪教组织，法国高等

法院将依法予以取缔，并严禁其改换名目重新注册登记。〔２２〕 不仅于此，法国２００１年反邪教

法还规定邪教的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团体都有权力将罪恶多端的邪教组织告上法庭，极大地

拓宽了反邪教民事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这为深受邪教毒害不能自拔而失去起诉能力的受

害者提供了人权保证和法律支持。〔２３〕 我们认为相对于美国的宗教规制判例法，俄、法等国

的宗教规制制定法更科学、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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